
 

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我们作为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

董事，收到拟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新增预计2019

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

在认真审阅相关文件及了解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后，我们对相关议案所涉及

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，现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： 

一、关于新增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

经审核，我们认为：公司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，交易价格由

双方依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，不存在显失公平、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况，

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利润的情形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

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

二十一次会议审议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 

   独立董事：吴 越  郭东超  李 锦（吴越代）  

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

 


